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2）苏 0508 执恢 436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重庆两江新区寰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

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汤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然，江苏东银（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执行人：张韦，男，1981年4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

号码341182198104021013，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秦

峰中路259号大唐华庄2幢303室。 

被执行人：谢贵丽，女，1989年4月27日出生，居民身

份证号码340823198904277540，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机阳

县陈瑶湖镇水好村青龙组10号。 

申请执行人重庆两江新区寰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张韦、谢贵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2021）苏0508 

民初686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张韦、谢贵丽名下位于

昆山市千灯镇大唐华庄2号楼303室及2号楼025室车库不动

产可供执行。为案件执行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 



第二百五十四之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张韦、谢贵丽名下位于昆山市千灯

镇大唐华庄2号楼303室及2号楼025室车库不动产（含固定装 

修）。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审 判 长 吴华周

审 判 员 崔臻峰 

审 判 员 	张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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